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鄧先生 

你好，我係聽障人士的成員代表麥慧筠(Kitty)，2013年 7月 15日星期一的「在

公務員隊伍和公共服務機構聘用殘疾的情況」公聽會，本人有九條問題詢問或訴

求	

需要當局作出回覆：	

1) 請政府取消殘疾人士合約制，帶頭殘疾人士入政府公務員，必須做到 2%聘

任殘疾人士(聽障，視障，智障人士)，政府照顧殘疾人士的基本責任。	

2) 強烈政府帶頭殘疾人士，請中五程度以上學歷，二至三年工作經驗，考到中

英文一分鐘三十字以上，做到最低職位做公務員，達不到我們的目標，政府

沒有關心殘疾人士就業。	

3) 要求政府撤回不合理的制度，我們殘疾人士不要優先面試，我們優先聘用！

政府沒有聘用殘疾人士，使我們已失業，得到沒有自信心。	

4) 要求政府享用以下福利，我們殘疾人士可以請假，不論事假及病假，可以去

覆診。	

5) 要求公務員事務局局長 2013年 8月 24日同我們開(殘疾及長期病患者就業

高峰會)	

6) 要求面試及測試有加時。	

7) 要求公務員事務局及勞工處展能就業科加強合作、溝通。	

8) 要求入職政府工要降低門。	

9) 每次開會(殘疾及長期病患者就業高峰會)，公務員事務局派總是派一個漠不

關心及輕視我們問題的陳月嬋女士出席。	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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